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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吴涵昱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08)

[摘　要]被保险人在我国学界被认定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但该认定本身存在内在矛盾。基于保险

合同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功能特点,保险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结构分配相对于传统的民事合同有所不同:
被保险人虽非订立合同的主体,但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而保险合同关系人

的定位显然无法完全体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重要性。鉴于被保险人的实际地位以及理论体系的

考量,应当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并将其体现于我国的立法之中:在投保人解除制度

中增加被保险人的介入权;在团体保险中增加被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在中止复效制度中增加保险人催

缴保险费并说明后果的义务以及被保险人申请复效的资格;在投保人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制度中,规定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保险人仍需承担责任的除外情形;在总原则中增加对被保险人倾斜保护的

原则,使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得以充分体现。
[关键词]被保险人;法律地位;实际当事人;合同关系人

一、问题的提出

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是保险法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明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是完善被保险

人保护的前提。
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

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我国学者对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解读可以“关系人地位说”加以概括。具体

来说:投保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负担保险费给付义务;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

关系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事故发生时因受损失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1]3 5。然

而,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一些分歧:有观点认为,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同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①;还有

观点认为,只有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而投保人可以解释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
或者替代被保险人办理保险的保险活动参与者②。那么究竟哪个观点更合理呢?

如何科学认识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事关保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之



间的分配及其正当性。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二、被保险人合同关系人地位的反思

在我国保险法学界,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一直是学界通说。其所以如此,乃是

因为依照传统民法,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合意,一方的要约经另一方的承诺,即当双方当事

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合同始能成立。而从保险合同订立的实然层面观之,达成保险合意的双方

不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并非缔结保险合同的主体,却因保险合同

的订立而享有保险合同上的独立请求权,其与保险合同有经济利益关系,故可将其视为保险合同的

关系人,而投保人则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这样的定位虽然符合民法理论,但从保险合同的实然层面观之,却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首先,一般民事合同的当事人享有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作为保险合同当

事人的投保人,却因为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构性差异而只承担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并不享有请求

保险金的权利[2]30。与此相反,被保险人虽未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却享有合同项下的请求保险金

的权利并可根据自己的意旨将保险金让渡给受益人①。这显然不完全符合民事合同中合同当事人

与合同关系人的标准。
其次,从《保险法》的具体规定来看,尽管投保人被认定为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仅为合同的

关系人,但是我国保险立法赋予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数量却明显多于投保人。在权利方面,《保险

法》赋予被保险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②、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同意权③及对同意的撤销权④、单方

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⑤、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⑥。在义务方面,《保险

法》规定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后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时的通知义务、向保险

人提供资料的协助义务、维护保险标的安全及事故发生后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损失的义务。反观《保
险法》对投保人权利和义务的设置,仅体现在《保险法》第十五条的投保人合同任意解除权、第十六

条关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第二十一条的通知义务、第二十二条的协助义务以及第三十五条的缴费

义务。被保险人作为一个合同关系人,法律对其权利义务的规定竟如此之多,这在一般合同中是难

以想象的。且在权利的性质上,有些权利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合同关系人所应拥有的权利的界限。
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

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被保险人享有同意撤销权,该权利行使的法律后果与合同解除一

致。换言之,被保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对保险合同进行实质性的干预,这是“合同关系人说”根
本不能解释的,因为通常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对合同的存续行使权利。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保险合同是一种将不幸集中到某一个

体身上的危险通过保险的危险分担法则分散给社会公众而使之消化为无形的特殊合同。而被保险人

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恰恰是保险合同分散风险、补偿损失、防灾防损功能最集中的体现。具体而

812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9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受益人的指定或变更均须依被保险人之意思,换言之,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

权系经被保险人转让而取得的,因此该项保险金请求权本质上仍是归属于被保险人的。
参见《保险法》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参见《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四条。这两条分别规定了普通人身险与死亡险中被保险人的同意权。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被保险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

和投保人撤销其依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作出的同意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保险合同解除。”
参见《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
参见《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三款:“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

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言,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当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被
保险人必然会因此而遭受财产或利益上的损失,保险人通过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使其能够重新购

置财产、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以达成保险目的。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合同的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

生命和身体,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虽然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当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遭受损害之

时,其本人或家庭必然会遭受重大的经济影响,需要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以弥补其损

失[3]14。由此可知,保险合同是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的,被保险人才是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
该特征直接造成了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构:投保人虽为订立保险合同的

人,但其在合同成立后仅享有保险合同项下有限的、经约定才有的部分权利,其当事人的地位具有限

缩性的特征。而被保险人虽然不一定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但因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保障其在法

律上所承认的利益,故而被保险人虽是合同关系人,但其权利和义务具有扩张性的特征,实际上已与

合同当事人并无二致。因此,单纯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妥当。

三、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重构:实际当事人

(一)合同当事人:理论上难以自洽

既然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关系人并不妥当,那么是否可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的当事人呢?
笔者认为,直接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当事人在理论上恐难以自洽。

其一,被保险人不是订立合同的主体。诚如前述,达成保险合意的双方不是被保险人与保险

人,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虽然在订立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等特定保险合同的情形

下,投保人对保险标的进行投保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然而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的同意与作为合同

成立要件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要约表示接受,并不能同日而语。一方面,此种情

形下被保险人的同意只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人格尊严及生命安全,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发生所

采用的必要防范措施,实为政策性考量的结果,与意思表示并无直接关联。另一方面,许多保险也

并非一定需要被保险人同意方可投保。何况在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方可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下,被
保险人的同意并非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而仅仅是效力要件。综观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对

保险标的进行投保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不外乎两种情形:(1)《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为

与其不具有特定亲属关系及劳动关系的人投保人身保险的,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该人身保险合

同无效。(2)《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

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从上述两个条文的文意看,此处所称的“被保险人同意”仅是保险合同的

效力条件,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并不构成影响。由此可以反推,被保险人的同意并非缔结合同的意思

表示。虽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能够成为合同当事人的,并不一定必须参与合同的订立,在一些

特殊的情况下,有些主体虽未参与合同的订立,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合同当事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的法定的合同概括承受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买卖不破租赁”。但笔者

认为,上述两种情形与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状态均有所区别。因为上述情形均存在一方退出合同

关系、另一方进入合同关系并承受合同项下所有权利义务的情形,而保险合同中并不存在这一情

形。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而为二的情形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权利义务上存在天然的分离。
因此,欲以法定的合同概括承受及“买卖不破租赁”这两个典型例子来阐述在订立合同时未做出意

思表示的第三人也可成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难以达到证成效果的。
其二,代理理论无法解释被保险人的合同当事人地位。有学者认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

同一人时,可以将投保人解释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而将被保险人定义为保险合同当事人[4]3 6。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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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据民法代理的理论,代理人通常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活动的,而最终的法律效果归于被代

理人。按此原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也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然而依据《保险法》,投保人依然是缴

纳保险费义务的承担者。因此,民法上的代理理论难以圆满解释《保险法》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

关系。
其三,无因管理理论也无法解释被保险人的当事人地位。有学者认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

是同一人时,投保人的行为系属无因管理。在保险领域,风险的转移虽为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但
是如果风险个体以外的人愿意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投保,此举不仅不违背保险制度的社会风险管

理本质,且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障①。然而《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

失而进行管理的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付的“必要费用”。按此规定,若投保人系

被保险人的无因管理人,则其应有权向被保险人请求支付必要费用。而在我国及域外保险法中均

未见此等规定,也没有发现过此等做法。因此,无因管理理论也难以解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关

系的实然状态,以无因管理来诠释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逻辑上无法成立。

(二)实际当事人:现行法律框架下可选择的一种变通方案

如前文所述,将被保险人定义成合同关系人与被保险人在保险法中实际所享有的核心地位及

所拥有的权利义务相矛盾,将其定义为合同当事人又存在民法理论上的困境,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

盾呢? 笔者认为,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实际当事人概念并对被保险人予以实际当事人的定位,可能

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而所谓的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是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保险合同的

签订,但其所拥有的实际地位、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已经相当于合同当事人。
首先,实际当事人的引入及其定位符合法学变迁的规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法律应该与时俱

进。对法学而言,新生事物的出现意味着需要对既有法学概念进行重新检验,以消解因社会变迁而

产生的新的价值冲突。而从法的经济分析来看,现行的法律典章制度是先前微观个体互动汇集加

总的结果,在特定的时点上体现了一定的均衡[5]44 4 6,因此,法律的变迁应是渐进式的,即面对社会

变迁,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处理新出现的法学疑难:捍卫原有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但不能死

守教义,在外围概念上可以松绑,以便当社会发展到新的均衡时能够较大幅度地修改法律典章制

度[5]45 5 4。事实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为了满足日益变化的商事交易的需要,早就开始突破传

统民法概念的藩篱,进行了概念和理论的创新。例如,商事代理(如经理权)的代理范围与传统民法

不同,其不完全取决于本人之意思,而是主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而民法中的意定代理原则上依照

本人的意思发生[6]20。依照民法学说,意定代理是扩展本人的意思自治,补充延长其“手足”的必要

手段[7],体现了本人的私法自治权。而在商法背景下,这样的理论就无法完全解释商事代理的权利

来源。又如商事留置与传统的留置在条件上也有所不同:传统民法的留置权对债与留置物之间的

牵连关系要求较高;而在商事留置中因商事主体交易频繁,留置物与债权难以一一对应,为排除牵

连关系的举证困难,商事留置权与债权不受同一法律关系制约[8]84。再如,公司法中的“实际控制

人”这一概念,就是应因公司发展的实践而在公司法中引入的新概念。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

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

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在一般的情形中,能够控制公司的通常是公司的股东,但在公司中也会存

在非股东对公司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实际控制公司的情形。因此,法律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对非

股东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地位也进行了认定。商法是开拓者,而非守成者,其生命力和价值在于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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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窦玉前《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研究》,黑龙江大学 20 1 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94 页。



励、保障和规制具有营利性的商业交易,法律逻辑和概念体系则处于次要地位①。保险合同作为特

殊的商事合同,在认定这种特殊商事合同中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之时,也应当对传统的民法概念进行

变通,否则在理论上将陷入困境。如前文所述,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保障的对

象,在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虽然在现有理论上被保险人难以被定位为合同当事人,但根据

其实际的重要性,可以借鉴公司法中“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将被保险人认定为实际当事人。这样的

认定既不会冲击传统的概念体系,也应因了保险制度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并符合法

学变迁的规律。
其次,实际当事人概念的引入与定位并不违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相反,这一定位与保险法的

立法意旨高度契合。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对被保险人是这样定义的:“被保险人是指其财

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这一条款中,并未明确说明被保险人只是

合同关系人,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关系人仅是目前学理上的一种见解。而且,从该款的文意看,
既然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那么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

际当事人更能体现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特点。更何况,从我国保险法体系设计来看,在保险

合同中,投保人实际上并不享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其所承担的义务在数量上也少于被保险人。投

保人的重要性不如被保险人尚且能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核心主体,其
法律地位更不应低于投保人。因此,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

中也是可行的。
再次,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实际当事人可从域外法中找到相关参照依据。在域外法中,英美保险

合同法一直采用二元主体的模式,即保险合同的双方主体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被保险人既是保

险合同的当事人,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负担保险费的给付义务;又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之人,对保险

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当然,英美的二元模式有其历史文化的原因。在保险制度发展初期,大多数人

购买保险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被保险人自己就是缔约主体,自无须加以区分,且西方国家社会的

典型特点系个体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较强,亲属之间的联系较弱[9],人们通常不会干预他人事务,
为他人买保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第三人利益购买保险的事例也逐渐开始增多。为了适应这

种情形,英国保险合同法于“二元模式”基础上,另以制定法形式通过在财产保险中约定“loss
payable clause”条款、在人寿保险中指定第三受益人或转让保险单三种方式为“利益第三人契约”
提供法律依据②。而对“利益第三人契约”采取宽大态度的美国,其保险合同法架构之原则和例外

则与英国保险合同法并无多大差异,只是在保险实务上,亦有称人寿保险之当事人为申请人,而称

以其生命为保险对象之人为被保险人,但此为少数情况③。由此可见,英美法国家并未因为他人投

保的需求而改变被保险人、保险人二元主体的架构,被保险人依然是合同的当事人。这与英美法系

注重实践多于概念体系的传统是相关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利益的所有者,是保险合同所保障

之对象。英美法对被保险人地位的定位正是基于被保险人在实践中所实际具有的功能以及重要

性。英美法灵活性与实用性的特点值得我国法律借鉴,其二元主体的模式也为被保险人实际当事

人的地位提供了域外法的参照依据。
总之,实际当事人的定位既能体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特殊性,又不至于破坏传统民法的理

论体系。“实际当事人”在字面上更能体现被保险人的核心地位,而“合同关系人”则无法体现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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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商法体系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扩充性,与市场经济运行高度契合。商法必须不断适应新的交易形式,因此始终没有形

成闭合的体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参见赵旭东《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载《中国法

学》201 6 年第 4 期,第 43 页、46 页。
参见窦玉前《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研究》,黑龙江大学 20 1 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9 3 页。
同上。



的重要性。在内涵和功能上,实际当事人的定位也能为法律进一步加强被保险人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四、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立法实现

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被保险人的权益保护。诚如前述,在理论上被保

险人应当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然而理论上的定位并

不能保证被保险人在现实交易中的权益不受损害,因此需要法律予以保驾护航。虽然我国现行的

《保险法》对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有了一定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建立在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

的理论基础上的,这就导致了法律对被保险人的保护依然不够充分,被保险人的核心利益在实践中

屡受损害。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确立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理念,在以被保险人为实际当事

人的认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立法。

(一)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赋予了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

人时当然不成问题。但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而为二时,如果投保人可不通知被保险人而任意行使

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则会使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落空,这显然会对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严

重侵害。2015 年 1 1 月 25 日颁行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回应,根据

该条规定,当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时,被保险人

可以主张投保人的解除行为无效。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磋商权,以便使

被保险人有机会替代投保人继续履行保险合同。然而,该条依然只是在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

关系人的基础上稍微增加了对被保险人的保护力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保险人利益受损的问题,
因为该条对投保人解除合同前的通知义务、被保险人的介入权等均没有明确规定,而在投保人单方解

除保险合同的情境下,规定被保险人的介入权与投保人的提前通知义务恰恰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被保险人的介入权是指被保险人在接到投保人欲解除合同的通知之后有根据自己的意志

加入原保险合同关系,取代投保人而与保险人形成保险合同关系的权利。之所以有必要规定被保

险人的介入权,首先是因为在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情境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已经破

裂甚至反目成仇,投保人未必愿意让被保险人继续享有保险保障①。如果投保人拒绝与被保险人

达成合同地位让与的合意,则被保险人对原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就会落空,这对被保险人是十分不

利的。其次,被保险人介入权的赋予并不会损害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利益。一方面,被保险人介入权

的赋予,使本来应当解除的保险合同关系因被保险人的介入而继续承续,保险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继续缴纳保险费,这对保险人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对投保人而言,单方解除

保险合同的利益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需要继续缴纳保险费;二是可以获得保险单项下的现

金价值。对于第一项利益,被保险人因介入而成为保险合同新的投保人,自然应由其履行缴纳保险

费的义务;对于第二项利益,法律可以规定,若被保险人行使介入权,则其须承担向投保人支付保单

现金价值的义务以平衡双方的利益。
而通知义务的设立之所以有必要,乃是因为投保人很有可能在被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形下解除

合同致使被保险人没有时间介入保险合同并支付对价以取代投保人的地位。而法律加设通知义务

可以让被保险人有时间采取措施并行使介入权,以保护其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然而《保险法司

法解释三》第十七条并未对此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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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离婚的一方解除对另一方的人身保险,在这种情境下,双方关系恶劣,投保人不一定会同意让对方继续享有保险保障。



事实上,如果继续维持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的定位,则该制度也很难再向前推进,因为

被保险人并非合同的当事人,法律赋予被保险人介入权并规定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会面临理论上的

困难。具体而言,被保险人的介入权本质上系属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抑或是对投保人任意解除权某

种程度上的限制。而合同关系人不同于合同当事人,其在合同中的地位弱于合同当事人,即便其在

利益上与合同相关,也无法对合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干预。法律也很难仅仅因为顾及合同关系

人的利益而去限制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如若确立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的地位,则被保险

人在合同解除之时介入合同关系在理论上就能够成立了,因为此时被保险人的地位与合同当事人

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法律为了平衡合同主体间的利益而赋予其介入权,并不会违背传统的理论认

知。且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合同当事人在行使权利之时不得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投保人行使解

除权也必须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投保人在行使解除权之前对被保险人负有通知义务,被保

险人有权行使介入权替代投保人继续维系保险合同的关系,均存在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应当基于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的地位赋予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解除合同

的介入权,即投保人在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时,应提前通知被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愿意以支付

退保金或继续缴纳保险费的条件参与到原保险合同中来,则应尊重被保险人的意愿,以保护被保险

人的期待利益。

(二)中止与复效制度的完善

基于人身保险长期性、储蓄性等特点,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规定了人身保险合

同的中止和复效制度,但这些规定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方面存在明显缺失。第一,《保险法》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

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

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根据这一规定,在投保

人未缴纳当期保险费且超过宽展期的情形下,保险人不能以诉讼的方式追讨欠缴的保险费,也不能

直接终止合同,而只是使保险合同的效力暂时停止。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人身保险合同的

缴费期限较长,投保人难免因主观的疏忽或客观的苦衷使其保险费的交付有所延误[3]1 9 3。应该说

这一规定对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该规定并不周延,缺失了有关保险人

催缴保险费义务的规定,这极易使被保险人的权益受损①。因为在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身

保险合同缴费期限内,投保人迟交或忘交保险费当属常见现象,若保险人怠于催缴,再以中止为由

拒赔,则被保险人的利益必然受损。何况在保险合同关系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往往欠缺法律知

识,他们未必知道欠缴会产生保险合同中止的法律后果。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分离时,若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不和,投保人接到通知后故意不缴纳保险费,被保险人对此毫不知情,其利益也会受损。
第二,《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虽然规定了保险合同中止后两年内投保人可以申请复效,以尽可能保证

原有保险合同的延续,但保险合同的复效须满足“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并达成协议”这一前置条件。
这就将复效的主动权完全交到保险人手中,极有可能使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落空。虽然《保险法司

法解释三》对此问题有了回应②,否定了协商机制,使得保险人拒绝复效的权利受到限缩,然而,对
于复效时投保人是否要承担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是否有权申请复效等与被保险人利益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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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了催告,但这并非保险人的义务,且也没明确催告之时应当告知其不缴纳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保险费的,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

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确拒绝的,应认定

为同意恢复效力。”



关的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依然没有规定,保险人仍有可能利用这些空白而拒绝复效,从而损害被

保险人的利益。
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上将被保险人视为合同关系人而造成的,因为依照传统理论,既

然被保险人仅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则法律只需稍稍兼顾其利益即可,不必对其利益太过关注,合同

当事人的利益才是优先需要顾及的。倘若采用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的理论定位,将
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保险合同保障的核心,则上述问题就可避免。既然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实

际当事人,则其理应享有申请复效的主体资格;在保险合同中止之前,保险人理应负有催缴保险费

并说明后果的义务,且该义务不但要向投保人履行,也需向被保险人履行,以防止投保人与被保险

人不和或投保人故意不缴纳保险费致使被保险人无法维持保险保障等情形的发生。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核心地位并保障其利益,应在保险合同的中止制度

中增加关于保险人催缴保险费并说明后果的义务规定。在复效制度中,应对投保人在复效时是否要

承担告知义务做出明确规定,并明确被保险人申请复效的主体资格以充分维护其对保险合同的合理

期待。这样的修改能够更加体现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以及保险合同核心主体的地位。

(三)团体保险受益主体的限制与契约转换权的设立

我国现行《保险法》欠缺团体保险中对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规范。团体保险的目的在于推行员

工福利,并为员工提供经济保障,因此,团体保险应以被保险人权益作为保护的重点。然而,就目前

保险立法来看,这方面的规定严重缺失。一方面,我国《保险法》中并没有明文设置受益人的指定或

变更应排斥团体单位的条款,这极易使投保团体险的企事业单位以被保险人指定或经被保险人同

意为借口,将本当属于被保险人及其家属的利益通过所谓的“经被保险人同意或指定”而归属于该

团体本身,从而侵害被保险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国《保险法》未赋予被保险人契约转换权,即当

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成员与团体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后,被保险人有将团体人身保险合同

转换为个人人寿保险的权利,该缺失无疑会使作为团体成员的被保险人利益受损[10]1 1 9。
在被保险人既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又是保险合同核心主体的理论定位下,上述规则的完善

也会有更强的理论支撑。一方面,应借鉴域外法的经验①完善团体保险规则,排斥团体投保人作为

受益人的资格;另一方面,确立团体保险解除情形下的投保人或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及被

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以维护团体保险下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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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有一些州的法律已经规定了团体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保险法》就对此进行了规定,
参见 La.R.S.22:1 7 6(10):″Conversion on termination of eligibility.A provision that if the insurance,or any portion of it,

on an individual covered under the policy ceases because of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or of membership in the class or
classes eligible for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such individual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issued to him by the insurer,without
evidence of insurability,an individual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 without disability or other supplementary benefits,provided
application for the individual policy shall be made and the first premium paid to the insurer within thirty-one days after such
termination.″La.R.S.22:1 7 6(1 1):″Conversion on termination of policy.A provision that if the group policy terminates or
is amended so as to terminate the insurance of any class of insured individuals,every individual insured at the date of such
termination whose insurance terminates and who has been so insured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prior to such termination date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issued to him by the insurer an individual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subj ect to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as are provided by Paragraph (10)of this Section,except that the group policy may provide that the amount of
such individual policy shall not exceed the smaller of (a)the amount of the individual's life insurance protection ceasing
because of the termination or amendment of the group policy,less the amount of life insurance for which he is or becomes
eligible under any group policy issued or reinstated by the same or another insurer within thirty-one days of such
termination and (b)two thousand dollars.″



(四)投保人伤害被保险人后果的修正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

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款明显与保险合同保护被保险人的功能不相符,因为从保险事故

的偶发性原则来看,保险人所承保的应系意外事故,而非被保险人主观可控的事故[1 1]22。当投保人

和被保险人非为一人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造成的伤害非被保险人主观可控,保险人不应当免责。
况且此事故系投保人造成,然而最终受损的系被保险人,有代投保人受过之嫌[12]1 2。出现此问题,
笔者认为,还是由于我国法律只将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而没有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

实际当事人。法律应当进一步区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情形,规定在此情形之下,投保人造

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时,保险人仍应当承担保险金责任,不应当让无辜的被保险人为投保

人的过错承担后果。至于投保人的过错,可由法律另行规定进行调整。

(五)被保险人倾斜保护原则的确立

我国《保险法》对被保险人保护不周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并未确立被保险人保护的核心原则。这

与被保险人只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地位的理论认知不无关系。虽然我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了最大

诚信原则,对保护被保险人能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然而其并未直接强调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无法

直观地体现立法者保护被保险人的意图以及被保险人实际当事人的地位。
具体来说,最大诚信原则强调保险合同当事人应当从自身出发,最大限度、竭尽所能地遵循诚

信要求去缔结合同、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权利[1 3]9 5。其最初含义

是“一种主动性义务,即投保人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投保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无
论被问到与否”[14]5 5。英国 1 90 6 年《海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为此提供重要佐证。该法第 1 7 条

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合同;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他方可以撤

销该合同。”第 1 8(1)条规定:“根据本条规定,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必须向保险人披露其所知的

一切重要情况。被保险人被推定为知道在通常业务过程中他应当知晓的每一情况。若被保险人未

进行此种披露,保险人可以撤销合同。”由此可见,最大诚信原则在其确立之初主要是基于保护保险

人的利益。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诚信原则也开始逐渐增加对保险人最大诚信的要求,兼顾被

保险人的利益。例如在 20 世纪的美国,投保人的披露义务开始限缩,被保险人在保险人违反最大

诚信原则之时被赋予了请求赔偿的权利,这充分体现了最大诚信原则内涵的转变[1 5]1 2。目前,最大

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核心规则主要包括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保证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弃权和禁反言,逐步加大了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增加了对被保险人的保护。

从最大诚信原则的变迁可以看出,其最初目的是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也

只是兼顾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被保险人的保护并非该原则最主要的意旨。最大诚信原则并未体

现对被保险人的重点保护,而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恰恰需要法律给予倾斜保护。
首先,保险合同系典型的附和合同,它由保险人单方制定,且内容冗长而复杂。保险人有时会

使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充斥其间,一般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本难以理解。即便保险人用了

简单通俗的语言,其内容也无法被大部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理解[1 6]1 3。而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

也并没有充分的动机去充分阅读保险合同,因为他们知道哪怕阅读了这个合同也无法改变其中某

一条款,他们只有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的权利,而无部分修改的权利[1 6]1 3。
其次,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也决定了其履行顺序较为特殊,通常系投保人先缴纳保险费,然后等

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人才能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保险合同这种履行上的特殊性决定

了被保险人在遭受损失之前并不会特别关注保险合同的内容,而只有在遭受损失之后才会关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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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条款的具体内容。加之保险条款具有附合性、技术性等特点,如果仍按照一般的合同原则来处理

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争议,则极易使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合同约定内容的牺牲品,所谓的合同自由

便成为保险人侵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自由。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被保险人保护的现实需求以及理论上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地

位的确立,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保险法》中确立对被保险人倾斜保护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类似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的原则。消费者倾斜保护主要是指立法过程中应设置

有利于消费者权利、增加生产者销售者义务和责任的条款,这样就使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上不相称

的力量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1 7]9 9。由于保险服务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种消费类型,保险合同中

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本质上是消费者,故而也应受到法律的倾斜保护。法律原则能够起到指导立法

过程、指引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弥补法律漏洞、指导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功效,如若在《保险法》
中确定被保险人保护的原则,则对被保险人的保护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五、结　语

近年来,虽然我国立法开始重视对被保险人的保护,但在加强被保险人保护的立法趋势之下,
理论上对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认知也应进一步深化。将被保险人认定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可

以为立法者对我国《保险法》中一些规则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在此之前,被保险人合同关系人地

位的认知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有失周全,就算发现其利益受损,鉴于

理论体系上的障碍,立法者只能部分兼顾其利益而不能给予其更加完善的保护。被保险人实际当

事人地位的确立将打破原有对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认知,对被保险人权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现实意

义。当下我国理论界对被保险人的关注依然不够,如何以法律为手段更好地发挥保险合同分散风

险、保障被保险人的功能,激励保险行业形成诚信的氛围,依然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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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 and Reconstituti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Insured
Wu Hanyu

(Guanghua Law School,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08,China)

Abstract:It is commonly recognized in the area of insurance law in China that the insured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ivy in insurance contract.However,such status quo has revealed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nd caused confusion.First,although the insured is the privy under the insurance
contract,he enj oys the most important right to claim insurance premium and is able to transfer
the right to the beneficiary according to his will.The policy-holder is regarded as the contractor,

but he bears the obligation to pay the premium and is not granted the right to claim the insurance
premium.This goes against the norm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vy and
contractor in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Second and more specifically,although the policy-holder is
recognized as a party in the contract and the insured is only the privy,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granted to the insured by the insurance law in our country significantly out number those of the
policy-holder.The above contradictions and puzzles are mainly rooted in the unique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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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of insurance contract,namely, insurance contract is a contract that aims for
dispersing risks and compensating loss,which mainly serves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Because of this characteristic, insurance contract possesses uniqu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distribution structure,which dramatically differ from that of the ordinary civil contract.Although
the policy-holder is the person who sigh the insurance contract,he only enj oys limited and
pre-agreed partial rights under the insurance contract after the contract goes into effect and the
status of the policy holder in contract is featured by subordination.Although the insured may not
necessarily be involved in the signing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but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 is to protect his recognized interests in law, the insured'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prevails.In fact,the insured is equivalent to the party in a contract.In this sense,

the existing definition that the insured is the privy in the insurance contract cannot adequately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ured in the insurance contract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insured.In view of the insured's actual func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ystem,we propose to continue carrying out the useful tradition of using commercial law to alter
and update the concepts of civil law.Drawing on the innovations of company law that list the
parties who are not the shareholders but can actually control the company through investment
relations,agreements or other arrangements as the″actual controllers″,it is suggested to relocate
the insured as an″actual insurance contractor″.In addition,the setting that the insured is actual
contractor should be guaranteedthroughoutthe whole insurance legislation to compensate the
inadequate protection of the insured＇s interest in the legislation caused by the devi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sured in the past theory.More specifically:in the system of rescission by
policy-holder,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 of insured and recognize the right of
involvement of the insured;with respect to the system of group insurance,we should recognize
the right of contract conversion of the insured;in the system of suspension and reinstatement of
the policy,we should impose the obligation of the insurer to notice the payment of premiums and
explain the consequences,as well as the eligibility of the insured to apply for reinstatement;with
respect to the system of the insured's casualties caused by the policy holder,we should make a
change to stipulate that when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insured are inconsistent,the insur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as the exceptions.In addition,we should recognize the principle of
inclined protection for the insured and list it as a general principle in insurance law,

so that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insured can be adequately reflected.
Key words:insured;legal status;actual contractor;privy of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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